
單位：新臺幣元

項目 全校 人文學院 公共事務學院 法律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商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

學雜費收入（A） 253,414,248       25,594,839     54,382,698     34,464,338     37,809,406         75,390,738    25,772,229     

學生人數（B） 5,822                  619                 1,328              785                 881                     1,700             509                 

平均每生學雜費

（C）=(A)/(B)
43,527                41,349            40,951            43,904            42,916                44,347           50,633            

平均每生教學成本

（D)
152,844              210,979          140,220          136,982          146,850              143,257         181,933          

比率

（E）=（C）/（D）
28.48% 19.60% 29.20% 32.05% 29.22% 30.96% 27.83%

註：

國立臺北大學

108年度大學部學雜費標準占每生教學成本比率

1.學雜費收入＝學雜費＋語言實習費+電腦資源使用費－減免數

2.教學成本：依本校108年度決算支出(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+學生公費及獎勵金+管理及總務費用)三項計算。

3.學生人數：以107學年度第1學期之大學部日間部學生數估算。


